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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洪管理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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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防洪组织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，建立健全了各级防汛指挥部及其办事机构、

防洪工程管理机构以及防汛队伍等。  

  1950年6月7日，政务院成立中央防汛指挥部。1993年为加强防汛抗旱工作，适应形式的需要，更名为防

汛抗旱总指挥部，由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局组成，负责领导、组织全国的防汛抗旱工作。根据需要，先后成

立了黄河、长江、松花江、淮河防汛总指挥部，有关行业和部门设立了防汛指挥机构。水利部所属的各江河

流域机构、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、施工单位以及水文系统等，都成立了相应的专业防汛组织，负责完成本流

域、本单位的防汛工作，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根据需要成立防汛指挥部，全国有防汛任务的县以上各级人民政

府均设立了防汛指挥部及常设的办事机构（见图5-1）。 

图5-1 全国防汛组织体系图 

 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，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、统筹兼顾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

的原则。防洪工作按照流域或者区域施行统一规划、分级实施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制度。各

级人民政府对防洪工作实施统一领导，组织有关部门、单位，动员社会力量，有计划地进行江河、湖泊治

理，采取措施加强防洪体系建设。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、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负责防洪的组

织、协调、监督、指导等日常工作，其他有关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按照各自的职责，负责有关的

防洪工作。  

  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的防汛抗洪工作实行了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，并逐步形成了以行政首长防汛责

任制为核心，包括部门负责制、岗位责任制、技术负责制、工程建设和管理责任制等的责任制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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